
为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

验”， 深入新时代文明实践法治

街区建设，提升基层法治队伍能

力，日前，漕河泾街道司法所组

织辖区红梅班学员走进上海铁

路运输法院，通过“庭审观摩 +

智慧参访” 的沉浸式研学模式，

开展红梅班专题研学活动，以实

践教学强化基层干部法治思维

与解纷能力。

研学首站，红梅班学员一行

旁听了一起街道办事处信息公

开告知案的庭审现场。案件围绕

原告要求撤销行政机关告知书

并责令重新答复的核心诉求展

开， 双方就职权依据认定标准、

个人隐私界定边界、政府信息保

存规范等争议焦点展开激烈辩

论。 审判长精准把控庭审节奏，

紧扣《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适用

规范进行多轮举证质证。参训人

员全程旁听，表示对今后处理社

区信息公开类投诉具有重要指

导意义。

庭审后，学员们参观了上海

铁路运输法院诉讼服务大厅、诉

调对接中心、e 法庭等场所。 在

诉讼服务大厅，学员们体验了智

慧诉讼服务生态： 虚拟导诉员

通过语音交互解答流程问题，智

慧舱集成 20 项高频业务实现

“掌上办理”；诉调对接中心的互

联网调解室支持远程视频调解，

行政争议调解专区可为社区纠

纷化解提供延伸服务。最受关注

的是智能化“e 法庭”，破产庭法

官演示的网络债权人会议系统

可容纳 2000 人实时参会， 配备

智能语音转录、三折屏显示等技

术，展现“数字赋能司法”的创新

成果。

本次活动通过“现场教学 +

场景体验 + 互动研讨”立体化模

式，推动法治理念与实践深度融

合。作为今年法治建设系列活动

的关键环节，漕河泾街道司法所

将持续深化新时代“枫桥经验”

红梅班品牌建设，依托社区治理

学校定期开展“庭审观摩 + 调解

实训”特色活动，赋能队伍建设，

着力锻造“素质优秀、结构优化、

服务优质、成效优异”的专业调

解队伍，构建“人人参与、人人尽

责、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

体。

（照片由漕河泾街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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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汇区康健司法所的组织下， 一场别开生面的普法活动———“银龄

护航·法治同行”近日在康新党群服务中心举办。这次活动通过模拟法庭的

形式，引导社区居民深入探索老年人权益保护、家庭关系和谐与财产纠纷

解决的智慧之道。

庭审观摩 + 智慧法院，他们沉浸式主题研学

记者 姚丽敏

据央视《今日说法》报

道，杨母为单身母亲，原有套

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唯一住

房， 有独子小杨。 她卖房得

370 万并转账给儿子，用于购

买通州区一套面积较大的房

子，自住且给儿子当婚房用，

产权证上只写了儿子的名

字。

2019 年 6 月，小杨结婚，

杨母与小杨夫妇一起住在新

房里。 婚后不久，儿媳就与杨

母因日常琐事发生矛盾。 坚

定站妻的小杨与杨母的关系

也不断恶化。 之后，小杨夫妇

从新房搬出。 后来，因妻子再

次与杨母发生争吵， 小杨一

怒之下，将杨母微信拉黑。

2022 年， 为了解决女儿

上学问题， 小杨向外婆发微

信：“把通州的房子卖了，让

我妈拿着她原来卖房的钱再

换一个房， 我再攒钱买一个

房。 ”“如果我妈不能同意，一

个月后我将上法院起诉我

妈，要是真的闹上法庭，我们

母子情分就再也没有回头路

了。 ”

知悉儿子所说的话后，

杨母说她“彻底心寒了”，表

示如果小杨以排除妨害为由

起诉自己，她会“无家可归”。

于是杨母起诉小杨返还购房

款 370 万元， 以备将来养老

之用，获得了法院的支持。 这

个判决符合习惯法， 或曰善

良风俗。

这是一个大家庭本位与

小家庭本位冲突的典型案

例。 现在的成文法框架，讲的

是个人本位与小家庭本位：财

产的划分是以个人与小家庭

定边界的，小家庭则实行“夫

妻共同财产制度”； 父母把子

女养成年， 已经尽了抚养义

务，成年子女则对父母有赡养

义务。

子女未成年， 要仰仗父

母的关爱、照顾与保护，父母

对子女有监护权与控制权。

子女成年后，脱离父母，另组

核心小家庭，如果结婚、买房

靠的都是自己， 并没有从父

母那里取得资助， 也不期待

从父母那里获得大额财物或

遗产， 那父母并没有干预子

女生活的正当事由与有效抓

手，子女从大家庭“独立”并

获得小家庭的“主权”。 这是

一种正常的家庭代际权力转

移。

但是，如果一方面子女结

婚买房得到了父母的大额资

助； 另一方面又想软饭硬吃，

拒绝父母对自己生活的干预

（“建议” 也好，“指手画脚”也

好，其实都是那么一回事），本

质上是拒绝父母履行“出资人

权利 / 权力”。

就本案而言， 儿媳与杨

母因“日常琐事”发生争吵，

起于儿媳看不惯婆婆的生活

方式也好， 或者接受不了婆

婆对小夫妻生活方式的干预

也好， 具体的争吵或有不同

的是非曲直， 但背后深层次

的原因当是： 婆媳在争夺房

子、 这个家的话事权或主导

权， 或一方认为另一方侵夺

了自己对房子内物事、 这个

家的话事权或主导权。 这是

诸多婆媳矛盾的实质。

现在网上有很多毒鸡汤，

诸如“丈夫必须站媳妇，否则

就是妈宝男”，大概是因为媳

妇或自我代入媳妇的人上网

多、婆婆上网少，前者的声量

更高更大。 在杨母出了 370

万、给小夫妻提供婚房之后，

在婆媳发生矛盾后，儿子不是

调和矛盾，反而一味站媳妇，

进一步激化了矛盾，说明儿子

对作为长辈兼出资人的母亲

并没有什么尊重。 网上有不

少声音，挖苦小杨“娶了媳妇

忘了娘”。

此后，本来“把通州的房

子卖了，让我妈拿着她原来卖

房的钱再换一个房，我再攒钱

买一个房”，不失为一个硬气

且可行的方案，但同时小杨又

拿“起诉”“母子情分”来威胁

母亲，就有些不知所谓了。 在

庭审中，杨母要求把 370 万认

定为借款，小杨则要求认定为

是母亲赠与，就显得出尔反尔

了。

法院最终认定为这钱是

借款。 但就算赠与，也是有条

件的且可以撤回的， 杨母把

这钱给儿子买房， 且只写上

儿子名字， 她的真实意思表

示并非“这钱无条件给你了，

买的房写上你的名字你想怎

么着就怎么着”，而是“妈妈

我全部家当都拿出来给你备

婚房了，与你们同住，你得好

好养我的老了， 只写你的名

字是希望你将心比心， 我不

仅有居住权， 还应得到尊

重”。

小杨夫妇不仅拙于管控

代际冲突、 藐视出资人权力 /

权利， 反而主动升级矛盾，视

寡母为寇仇，如此举措在道德

上是错误的，以利害衡量也是

不明智的。

坚持个人本位 + 小家庭

本位没问题，同时坚持独立自

住、拒绝父母的大额资助就行

了； 接受了父母的大额资助，

就要尊重出资人权利 / 权力，

甚至要有做小伏低的觉悟，姿

态高的父母当然可能不干预，

但这种情况下不干预是情分，

不是本分。“既要又要”是不行

的。

更进一步， 这一案例对

为人父母也是一个警示。 把

孩子养大成人， 作为父母的

本分已经完成了， 法定责任

已经履行了。 不能随随便便

把自己的老本交给子女，主

要资产一定要控制在自己手

里。 子女需要大额资助，可以

明文的方式出借， 规定本息

与偿还计划， 或者至少要明

确父母有索回的权利， 不要

让子女觉得父母对自己的爱

是无条件的， 可以予取予求

的。

亲子之爱一定是双向的。

不少父母成为子女的工具人，

出钱出力，还被小夫妻挑剔背

刺，是令人悲哀的。

（来源：《南方周末》）

母亲起诉儿子返还购房款： 对家庭是一个警示

“当偶像遭遇负

面新闻， 你会怎么

做？ ” 徐汇区人民法

院王建芬法官的提问

在礼堂回荡， 位育实

验学校七年级学生齐

刷刷举起手臂， 一场

关于“指尖文明”的思

辨在校园激荡。日前，

湖南路街道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站联合徐汇

法院“甘棠树下”社区

法官工作室， 将真实

庭审现场搬进课堂，

用真实的案例为青少

年揭开网络世界的

“暗礁险滩”。

王建芬法官围绕

网络游戏、网络消费、

网络言论三大领域，

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

解。 重点结合“唐某

沉迷游戏致人死亡”

“未成年人高额网络

打赏”等典型案例，强

调合理使用网络、树

立正确价值观的重要

性，并深入解读《未成

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法规，普及网络游戏

充值限定、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维护网络言

论秩序等知识， 呼吁大家共同营造健康有

序的网络环境。

为从根源上预防网络暴力侵害未成年

人，王建芬法官着重强调了构建“家庭—学

校—司法”三位一体防护网络的重要性，家

庭要以身作则，学校应加强教育，司法则提

供坚实保障，三方紧密配合，才能为未成年

人撑起安全的网络保护伞。

讲座尾声， 王建芬法官带领学生们庄

重地朗读《全国青少年文明公约》，朗朗的

诵读声中，文明上网的理念深植于每个学

生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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